
國際獅子會 300 B1忠孝獅子會清寒勤學獎助學金申請書 
  

以下由初審單位(校方)勾選 (※以下部分由審查單位填具，申請人勿填寫。) 

資格確認 
□ 學業成績：普通科 75 分、職業科 70 分。(且無任何一科不及格者) 

□ 操行成績：不可有曠課且無記過處分紀錄。 

繳驗證件 

□ 申請書 

□ 前學期年成績單(由註冊組提供審核) 

□ 相關證明文件(清寒證明可由導師簽證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成績 110學年度學業成績總平均：             分 

審核 獎助學金審核委員會：  □錄取。   □不錄取。 

 

學生姓名  學號  部別 □日間部  □進修部 

班 級 科        年       班  聯絡電話  

身分證字號  出生年月日  年       月      日 

通訊地址  

家 

庭 

狀 

況 

父  職業  

現 

居 

□自宅 

□學校宿舍 

□借宿(親友) 

□租屋 

□其他____________ 

母  職業  

其他監護人  職業  

兄    人 姊    人 

弟    人 妹    人 

學生自述

家庭狀況 

 

 

 

 

 

導師簡述 

 

 

 

 

 

是否領取本校其他獎助學金  □是   □否 
家境清寒者可由導師証明，導師核職章予以確認: 

申請人簽章： 家長簽章： 科主任簽章： 

申請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


